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２

证券简称：同洲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３３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变更名称及经营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龙视技术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变更了公

司名称、法定代表人及经营范围。 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已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并取得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企业名称 深圳市龙视传媒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视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红伟 沈艳波

经营范围

投资数字电视网络项目

、

传媒产业及文

化产业

；

数字电视节目及传输系统的技

术开发

（

不含限制项目

）；

广告业务

。

计算机网络系统

、

计算机软硬件及相关产

品的技术开发

、

销售

，

移动通信及移动多媒

体

、

软件

、

模组及解决方案的设计

、

开发

、

销

售

，

国内贸易

（

以上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

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３

证券简称：中航精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６７

，

０７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 派

０．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２７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

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６７

，

０７６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１７

，

１９８

，

８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其

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４３

，

２０９

，

１０１ ２５．８６％ １２

，

９６２

，

７３１ １２

，

９６２

，

７３１ ５６

，

１７１

，

８３２ ２５．８６％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４２

，

７９３

，

９２０ ２５．６１％ １２

，

８３８

，

１７６ １２

，

８３８

，

１７６ ５５

，

６３２

，

０９６ ２５．６１％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

高管股份

４１５

，

１８１ ０．２５％ １２４

，

５５５ １２４

，

５５５ ５３９

，

７３６ ０．２５％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３

，

８６６

，

８９９ ７４．１４％ ３７

，

１６０

，

０６９ ３７

，

１６０

，

０６９ １６１

，

０２６

，

９６８ ７４．１４％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３

，

８６６

，

８９９ ７４．１４％ ３７

，

１６０

，

０６９ ３７

，

１６０

，

０６９ １６１

，

０２６

，

９６８ ７４．１４％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三

、

股份总数

１６７

，

０７６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１２２

，

８００ ５０

，

１２２

，

８００ ２１７

，

１９８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２１７

，

１９８

，

８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６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湖北省襄阳市追日路

８

号 咨询联系人：邬京苑

咨询电话：

０７１０－３３４５０４５

传真电话：

０７１０－３３４５０２４

湖北中航精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６２

证券简称：宏源证券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２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利润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４６１

，

２０４

，

１６６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６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２．３６７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二、分红派息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２．

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３．

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三、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实施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４４１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８＊＊＊＊＊４６０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８＊＊＊＊＊３９８

新疆资金融通中心

４ ０８＊＊＊＊＊９８２

新疆凯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５ ０８＊＊＊＊＊５７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石油总公司

６ ００＊＊＊＊＊２３１

郭熙华

五、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文艺路

２３３

号宏源大厦

１９

楼

咨询联系人：彭小珈 朱莉

咨询电话：

０９９１－２３０１８７０

传真电话：

０９９１－２３０１７７９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２．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２

证券简称：陕西金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５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召开的公

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７２

，

８１３

，

０４３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 ，派

０．１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０８

元） ；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对于其他非居

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７２

，

８１３

，

０４３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４４７

，

３７５

，

６５１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６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增）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

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６３

万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６９

中国烟草总公司陕西省公司

３ ０８＊＊＊＊＊６７６

宝鸡卷烟厂

４ ０８＊＊＊＊＊００６

陕西省烟草公司西安市公司

５ ０８＊＊＊＊＊９０８

陕西省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６ ０８＊＊＊＊＊６７０

延安卷烟厂

７ ０８＊＊＊＊＊１０７

武汉烟草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８ ０８＊＊＊＊＊９０９

陕西省烟草公司延安分公司

９ ０８＊＊＊＊＊２４３

陕西中烟工业公司

五、本次所送（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５

月

１７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变动前股本 送红股 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数量 比例

（

％

）

数量 数量 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１

，

４７６ ０．０１ ５

，

１４８ ５

，

１４８ ６１

，

７７１ ０．０１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２

，

７６１

，

５６７ ９９．９９ ３７

，

２７６

，

１５６ ３７

，

２７６

，

１５６ ４４７

，

３１３

，

８８０ ９９．９９

股份总数

３７２

，

８１３

，

０４３ １００ ３７

，

２８１

，

３０４ ３７

，

２８１

，

３０４ ４４７

，

３７５

，

６５１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４４７

，

３７５

，

６５１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０５８

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一号都市之门

Ｂ

座

１９

层

咨询联系人：韩帅

咨询电话：

０２９－８１７７８５５６

传真电话：

０２９－８１７７８５３３

陕西金叶科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４２１

股票简称：

*ＳＴ

国药 编号：

２０１１－１２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第五届第九次董事会会议决议，以及《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公

司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二）下午

１

点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星期二）下午

１

点

（三）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

（三）会议地点：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６２８

号亚洲贸易广场

Ｂ

座

２２

层公司会议室

（四）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二）《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三）《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四）《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五）《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六）《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七）《关于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出席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律师。

（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会议。 股东因故不能到会，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四、会议登记：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

户卡、持股清单等股权证明到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

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

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以上投票代理委

托书必须提前

２４

小时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五、会议登记地点：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６２８

号亚洲贸易广场

Ｂ

座

２２

层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４３００７０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５４７６７

联系人：刘彦萍 陈秀娟

六、重要提示：

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附：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地址

股东帐号

持股数

电话

身份证号码

注：股东登记表剪报及复印均有效；法人股东登记需要盖章。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

并

代为行使表决权

。

委托人签名

（

法人单位并盖章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

：

受托人身份证号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日期

：

注：股东登记表剪报及复印均有效；法人股东登记需要盖章。

特此公告。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５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召开，表决截止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会议通知和会议文件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６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向全体董事发出表决

票

１５

份，收回

１５

份。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近日，本公司董事会接到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泛海”）（持有本

公司

７３．６７％

股份）来函，中国泛海拟将《关于增加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有关事

项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请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该项临时提案主要内容如下：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简称 “泛海东风”） 负责公司重点项

目———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

１＃

、

２＃

、

３＃

地块项目的开发建设。 泛海东风现有注册资本为

１０

亿

元人民币，股权结构为：本公司出资

７．５０

亿元人民币，持有泛海东风

７５％

股权；中国泛海出资

２．５０

亿元人民币，持有泛海东风

２５％

股权。

为加快该重点项目开发，提高泛海东风的资金实力，经泛海东风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股东会会

议决定中国泛海、本公司及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国际信托”）共同对泛海东风

增资，使泛海东风注册资本由

１０

亿元人民币增加至

４３

亿元人民币。

根据中国泛海、本公司与北京国际信托三方拟签订的有关增资协议约定，中国泛海同意

北京国际信托作为泛海东风新股东以不超过现金

２０

亿元出资，本公司以现金

１３

亿元出资，双

方共同增加泛海东风注册资本。

上述增资完成后，泛海东风注册资本增加至

４３

亿元人民币，股权结构变更为：本公司出

资

２０．５０

亿元人民币，持有泛海东风

４７．６７％

股权；中国泛海出资

２．５０

亿元人民币，持有泛海东

风

５．８１％

股权；北京国际信托出资

２０

亿元人民币，持有泛海东风

４６．５１％

股权。

根据北京国际信托与本公司协定， 自北京国际信托将资金划入泛海东风的验资账户之

日起

１－２

年内，本公司或由本公司指定主体享有优先购买北京信托所持有的泛海东风股权的

权利。 按本公司、中国泛海及北京国际信托协议，由本公司与中国泛海按照同一价格受让北

京国际信托所持有的泛海东风股权。 受让完成后， 泛海东风股权结构变更为： 本公司出资

３２．２５

亿元人民币，持有泛海东风

７５％

股权；中国泛海出资

１０．７５

亿元人民币，持有泛海东风

２５％

股权。

为享有上述权利并受让股权， 中国泛海与本公司将持有的泛海东风股权及本公司享有

的泛海东风债权（人民币

２２

亿元）向北京国际信托提供质押担保。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泛海东风增加注册资本事宜，一方面是泛海东风股东追

加投资及由此产生的关联交易；另一方面，本次增资实质是通过北京国际信托发行集合信托

计划筹措不超过

２０

亿元资金用于泛海东风项目建设。本次对泛海东风增资，有利于解决目前

公司项目开发的资金需要，推进项目建设，符合公司地产的发展战略。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该

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会议审议事项构

成、会议表决方式作相应调整。

由于泛海东风另一股东中国泛海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泛海建设与中国泛海共同参与泛

海东风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由五位非关联董事表决（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一致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同意将该提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６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拟与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增加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 现将此项关联交易有关信

息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海东风”）现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

元，由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泛海建设”）和中国泛海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泛海”）共同出资设立，股权结构为：

泛海东风股东 出资金额

（

万元

）

股权比例

泛海建设

７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５．００％

中国泛海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

合计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泛海东风负责开发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

１－３＃

地块项目。 为加快该重点项目开发，提高

泛海东风的资金实力，经泛海东风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决定由本公司、中国泛海及北京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国际信托”）对泛海东风增资，使泛海东风注册资本由

１０

亿元

人民币增加至

４３

亿元人民币。

（二）鉴于中国泛海是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上述交

易属于关联交易。

（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批准后，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在召开相关董事会议前，公司五位独立董事对此项关

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了该项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在董事会议上回避了表决。

（四）上述关联交易没有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２０

层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志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６０５

，

８２８．３４６２

万元

主营业务：科技、文化、教育、房地产、基础设施项目及产业的投资；资本经营、资产管理；

酒店及物业管理；通讯、办公自动化、建筑装饰材料及设备的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经济、

技术、管理咨询。

主要股东：泛海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９６．７０％

，泛海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３．３０％

。

中国泛海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中国泛海

２００９

年度营业总收入

４１１

，

２０７．８２

万元， 净利润

２８７

，

９１２．５７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底，净资产为

１

，

９２３

，

２９５．５７

万元。

中国泛海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１０５

号楼

１０

层

１１０１－１１０３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商品房；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５

，

１１３

，

６８４

，

８９２．８４ ５

，

１３７

，

１７９

，

１７６．２９

负债总额

４

，

１１９

，

７４５

，

５４３．１３ ４

，

１４４

，

１７５

，

３１５．５３

净资产

９９３

，

９３９

，

３４９．７１ ９９３

，

００３

，

８６０．７６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２

，

９９７

，

６４８．０６ －９３５

，

４８８．９５

四、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中国泛海、本公司与北京国际信托三方拟签订的有关增资协议约定，中国泛海同意

北京国际信托作为泛海东风新股东以不超过现金

２０

亿元出资，本公司以现金

１３

亿元出资，双

方共同增加泛海东风注册资本。

上述增资完成后，泛海东风注册资本增加至

４３

亿元人民币，股权结构变更为：本公司出

资

２０．５０

亿元人民币，持有泛海东风

４７．６７％

股权；中国泛海出资

２．５０

亿元人民币，持有泛海东

风

５．８１％

股权；北京国际信托出资

２０

亿元人民币，持有泛海东风

４６．５１％

股权。

根据北京国际信托与本公司协定， 自北京国际信托将资金划入泛海东风的验资账户之

日起

１－２

年内，本公司或由本公司指定主体享有优先购买北京信托所持有的泛海东风股权的

权利。 按本公司、中国泛海及北京国际信托协议，由本公司与中国泛海按照同一价格受让北

京国际信托所持有的泛海东风股权。 受让完成后， 泛海东风股权结构变更为： 本公司出资

３２．２５

亿元人民币，持有泛海东风

７５％

股权；中国泛海出资

１０．７５

亿元人民币，持有泛海东风

２５％

股权。

为享有上述权利并受让股权， 中国泛海与本公司将持有的泛海东风股权及本公司享有

的泛海东风债权（人民币

２２

亿元）向北京国际信托提供质押担保。

五、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交易资金的来源：

本次交易公司出资金额约为

２４．７５

亿元（包括泛海东风增资

１３

亿元及因享有优先受让北

京国际信托所持泛海东风股权的权利并受让股权所向北京国际信托支付的约

１１．７５

亿元），

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因

２４．７５

亿元资金系分次投入，且投入时间间隔较长，公司对本次增资泛

海东风在资金方面作了妥善安排，可保证本次交易的顺利完成，本次款项的支出不会影响到

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二）本项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事项。

（三）本项交易完成不会产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本公司的资金占用。

（四） 泛海建设和中国泛海经营范围不同， 分别面临不同的客户和不同的竞争市场，因

此，公司认为本次交易不会产生与关联人的同业竞争。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目的在于增大泛海东风注册资金， 通过北京国际信托发行集合信托计划并投

资泛海东风，满足公司项目开发建设的资金需要。

增资完成后，泛海东风注册资本将达到人民币

４３

亿元，其资金实力大幅增强，有利于加

快北京泛海国际居住区二期项目开发建设。 此次对泛海东风的增资符合公司地产的发展战

略。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除此次共同增资事项外，本公司与中国泛海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由于泛海东风另一股东中国泛海为泛海建设控股股东， 泛海建设与中国泛海共同参与

泛海东风增资构成关联交易，该项关联交易目的在于增大泛海东风资金实力，以加快泛海东

风名下项目的开发，该项关联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

临时会议对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该项关联交易还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符合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 因此，我们同意此项关联交易。

九、备查文件

（一）独立董事意见

（二）《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４６

证券简称：泛海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７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事项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

了公告。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７３．６７％

股份）来函，提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审议《关于增加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有关事项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认

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提议程序和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同意将

其提交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增加上述提案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将审议

８

项议案，现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补充通知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２６

号新闻大厦酒店第八会议室

３．

会议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 其中，网

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如

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表决为准。

４．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

６．

再次通知：公司将在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后三日内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７．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凡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

内参加网络投票。 授权委托书及网络投票操作程序附后。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会议审议事项的合法性和完备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２．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

１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２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

３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４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５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

７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

８

）《关于增加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有关事项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法人股东，如法定代表人出席，须提供股东持股凭证、法人代表证

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还须另外提供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

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须提供本人身份证原件、持股凭证办理会议登记手续；股东代理人

出席，须另外提供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１３

：

００－１３

：

５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２６

号新闻大厦酒店第八会议室。

四、其他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公司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Ｃ

座

２２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６０１

，

８５２５９６０２ ０７５５－８２９８５８５９

指定传真：

０１０－８５２５９７９７ ０７５５－８２９８５８５９

联 系 人：张 宇、陆 洋、吴 斌

特此通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

２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公司）出席泛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

东大会，并对以下事项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５．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６．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７．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８．

关于增加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有关事项的

议案

其中，第

６

项、第

８

项议案系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如果委托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权未做具体指示， 被委托人可自行酌情对上述议案行

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

２

：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０４６

；投票简称：泛海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

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果股东对所有议案表达同一意

见，可仅对总议案进行表决，总议案对应价格为

１００

元；

议案名称 议案序号

总议案

１００

议案一 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审议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四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五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５．００

议案六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６．００

议案七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事项的议案

７．００

议案八 关于增加北京泛海东风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有关事项的议案

８．００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注：股东如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表决意见为准。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

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

ｃｎ

或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该服务密

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第二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

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５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7

2011

年

5

月

11

日 星期三

公司简称：南钢股份 股票代号：

600282

编号：临

2011-017

号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发行公告》，本次债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40

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

100

元，采取网上面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和网下面向机构投资者

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本次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结束，发行具体情况如下：

1

、网上发行

本次债券网上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次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10%

，即人民币

4

亿元。 最终

网上实际发行数量为

4

亿元，占本次债券发行总量的

10%

。

2

、网下发行

本次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次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90%

，即人民币

36

亿元。 最

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

36

亿元，占本次债券发行总量的

90%

。

特此公告。

发行人：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601098

股票简称：中南传媒 编号

:

临

2011-015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

：

30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办公楼十楼会议室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龚曙光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

10

人，代表股份数

1,361,714,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179600

万股的

75.8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361,7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

2010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361,7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361,7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361,7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

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361,7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公司

2010

年末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118,936,049.33

元，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

1,796,000,000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6

元（含税），本次利润分配合计

107,760,000

元。 （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361,7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为保障年报审计工作持续、有效推进，继续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1

年度

审计机构，年度审计费用为

200

万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361,7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

201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

计情况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关联股东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盛力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回避此议案的表

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的有效表决总票数

199,830,820

股。

表决结果：同意

199,830,82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361,7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企业年金方案的议案》。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1,361,714,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袁爱平、廖青云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1369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1-013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1

年

5

月

10

日在西安市高

新区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园以通讯的方式召开，应参加董事

9

人，实参加董事

9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提名

委员会提名，董事会聘任蔡元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蔡元明，男，汉族，

1969

年

10

月出生，陕西西安人，中共党员。 西安交通大学电气自动化专

业本科毕业，中国科学院微电子与应用专业硕士毕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专业

EMBA

毕业。

1995

年

7

月参加工作。历任深圳安惠实业公司安路电子副总经理、深圳创为实技术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阿尔斯通电力服务集团全球产品经理、监测集团总经理、阿尔

斯通电力集团副总裁等职。 现任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100%

；反对

0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0%

；弃权

0

票，

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0%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全

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100%

；反对

0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0%

；弃权

0

票，

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0%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修订突发事件危机处理应急制度的议

案》。 （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100%

；反对

0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0%

；弃权

0

票，

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0%

。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

ST

光华 编号：

2011-025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完成股权转让过户手续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0

年

2

月

5

日，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世纪光华

"

或

"

本公司

"

）、河南汇诚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汇诚投资

"

）、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恒逸集团

"

）等五方

签署了《关于重大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股份转让暨关联交易之框架协议》，根据《框

架协议》的安排，控股股东汇诚投资以协议方式将其所持有世纪光华

12,237,050

股股份（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8.50%

）转让给恒逸集团。 本公司曾于

2010

年

2

月

11

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1

年

5

月

10

日，本公司接到汇诚投资通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股权转让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通过本次股份转让，本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发生了变化，汇诚投资持有本公司

20,135,171

股

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3.99%

，恒逸集团持有本公司

12,237,050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8.50%

。

特此公告

世纪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一年五月十日


